
 

 

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经验证据

金海燕1，2，李    佩1

（1.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重庆 400000；2. 重庆大学 建设经济与管理中心,  重庆 400000）

摘　要：在我国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出现了土地财政、公共支出偏好等收支行为。当前，土地

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已经显现，普遍开征房产税能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也有助于改善地

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分析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机制的基

础上，文章以沪、渝两市试点的房产税政策为切入点，基于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 2003—2019 年面板数

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客观评估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房产税改善了沪、渝两

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对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均有

促进作用。房产税对两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可能的解释是两市的房产税政策试

点细则与城市发展情况存在差异。文章的研究丰富了房产税政策和基本公共服务关系的相关理论，

为全国普及房产税提供了前瞻性决策依据，为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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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按照我国《“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稳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以人民为

中心”的执政理念指引下，在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十四五”期

间，我国将进一步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进民生福祉。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新常态发展背景下，积极探寻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供给机制、提供公平且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至关重要。然而，在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

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仍未达到理想状态。究其原因，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推行“财权

集中、事权下放”，逐步造成中央和地方间事权、财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缺乏可自主支配的稳

定资金用于公共服务供给，财政缺口不断扩大，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依赖性不断增强（李兴文

等，2021）。然而转移支付在资金规模和配置结构上都未能有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地方政府逐

步形成了“以地养费”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安园园，2021；缪小林和张蓉，2022），但受制于土地

资源有限、未来土地收益一次性预支等条件，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日益显现。此外，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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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财政和区际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形成财政支出偏好，重视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经济性

公共服务，可能对民生性公共服务缺乏改善动力（詹新宇和王蓉蓉，2022）。综上所述，在我国财

税体制下，财政纵向失衡成为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的制度原因。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的提升和均等化的推进离不开财税体制改革和地方政府的作用，而房产税为破解上述问题提供

了契机。

房产税作为房地产保有环节直接税，税收收入稳定、潜力巨大，能够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尚未全面开征房产税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房产税改

革相关工作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11 年 1 月，上海、重庆开展第一批房产

税试点，针对个人征收房产税，这标志着房产税在我国进入实质性征收阶段。此后十年间，中央

多次会议提及“积极稳妥推进房产税立法和改革”。2021 年 3 月，“十四五”规划中再次提出“推

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逐步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进一步明确房产税作为直接税

和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2021 年 10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

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已逐步清晰，有序推进并择时出

台房产税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识和未来方向。

本文在沪、渝试点的背景下，分析房产税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机制，并基于我国 35 个

大中城市 2003—2019 年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效应，重

点分析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以及不同实施条件下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影响效应的

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房产税改善了沪、渝两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对基础教育、基础

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环境等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有促进作用。房产税对两市基本公共

服务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可能的解释是两市的城市发展情况和房产税政策实施细则的差

异。这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房产税提供了前瞻性决策依据，也为构建公共服务供给长效机制、

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与已有从房价、地方财政等角度开展的研究

不同，本文立足于基本公共服务视角，考察房产税的政策效应；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从

直接和间接路径分析了房产税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机制，深化了房产税与基本公共服务关系的

理论研究；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沪、渝试点视作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SCM）

评估房产税对不同类型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补充论证，丰富了房产

税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

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对结果的进一步讨论；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机制分析

（一）文献回顾

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提供的产品、服务的总称（唐铁汉和李军鹏，

2005），《“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将基本公共服务定义为：为保障社会全体成员基本权利、基础

性的福利水平，向全体成员提供的公共服务，其供给主体以政府为主，强调服务均等化。地方政

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其财政收支的匹配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的重要前

提。然而，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公共支出错配（辛方坤，2014），可能缺

乏改善公共服务的资金能力（姜晓萍和郭宁，2020；缪小林和张蓉，2022）。

解决上述问题，首要环节是激励地方政府的供给行为，通过增加其财政收入影响基本公共

服务的支出规模和结构。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等是地方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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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发现，转移支付能降低公共服务供给的边际成本，缩小地方政府间

财力差距，激励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范子英和张军，2013；缪小林等，2017）。在

土地出让收入方面，地方政府垄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能显著惠及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朱

巧玲和张明飞，2020）。在公共服务方面，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对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行为

具有强烈激励作用，但对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改善并不明显（左翔和殷醒民，2013）。尽管二者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受限等问题，但土地资源的稀缺

性、土地出让收入的不可持续性、转移制度的非自主性等客观局限不可忽视（吴炳辉和何建敏，

2015；缪小林等，2017）。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来看，地方政府

迫切需要自主、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房产税成为可能的解决方案。房产税的征收对象为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相较土地出让收

入和转移支付，房产税具有可持续性和自主性，还兼具税源充裕、税基宽泛、收入稳定等优点，

是地方主体税种的最佳选择（胡怡建和范桠楠，2016）。将房产税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实

现地方政府财政增收和公共服务改善的双赢目标（杜雪君等，2009）。在欧美及一些亚洲发达国

家，房产税是成熟税种，开征历史悠久（张平等，2016），在地方税收中占比较高，为基层政府提

供稳定可观的收入，是典型的“地方税”，用于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支出，符合纳税与受益

的对等原则，体现“受益税”特征（朱为群和许建标，2019）。作为连接税收和公共服务的政策工

具，国外研究关注房产税对公共服务的实际影响。在美国，在征收的房产税中近半数用于资助

公共教育，通过影响师生比例改善教育资源的分配（Kenyon 和 Reschovsky，2014）。在英美等国

家，房产税为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提供资金，推动区域交通系统的优化（Enoch 等，2005）。在捷克

共和国，征收房产税城市的教育、通信、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的完善程度显著优于未征收的城

市（Zdražil 和 Pernica，2018）。
国内学者在总结、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以沪、渝试点为依据，对房产税开展了研

究。理论研究聚焦于探讨房产税的可行性、税制设计、功能目的等。在试点现状与问题研判方

面，学者们认为沪、渝试点的房产税存在税基窄、免税面积大、税率低、缺乏对税收结构和税负

的考虑等问题（安体富和葛静，2012；石晓洁，2014），但开征房产税对健全地方税体系、优化税

制结构仍具有重要意义（朱为群和许建标，2019）。也有学者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数理模型分

析不同税率对房价、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产税在中长期能有效抑制房价上涨，尤其是

低税率、宽税基的规则设置能有效抑制房产税改革、房价变动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李言，

2019；段梦和娄峰，2022）。实证研究则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是房产税在我国尚未普遍开征，缺乏

相关数据。既有实证研究多采用双重差分、合成控制等方法评估房产税的政策效应。研究发

现，房产税通过打击投机需求抑制房价上涨（刘甲炎和范子英，2013），通过房价影响企业生产成

本和投资取向进而降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徐鹏杰和吴书胜，2020）。还有学者关注房产

税对产业转移的差异性影响（刘友金和曾小明，2018）、对行业间要素配置和城市生产率的影响

等（杨龙见等，2021）。由于沪、渝房产税明确税款用于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建设，房产税对基

本公共服务的作用并不直接和明晰。与土地财政、转移支付等相比，房产税收入在地方财政收

入中占比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限（Du 和 Zhang，2015），但研究表明，试点期间沪、渝的财政

收入增加（易思雨，2021）、财政缺口减小（王义慧，2020），这证实了房产税对地方财政的积极影

响。此外，住房保障建设也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因此，房产税通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间接

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能性亦不可忽视。

综合已有研究，本文发现：第一，关于财政制度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土地

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较少从全国开征普遍意义上的房产税的视角探讨房产税与基本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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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关系；第二，很多国家较早实施了房产税，我国学者基于国际经验，对房产税的可行性、税

制设计、功能等展开了丰富探讨，但对房产税与基本公共服务二者关系的关注较少，相关研究

仅从房产税增加财政收入、公共服务资本化等视角展开定性分析，缺乏更为深入的机制分析；

第三，我国房产税处于探索阶段，关于试点地区开展房产税与基本公共服务关系的实证研究非

常有限，相关研究仅涉及房产税对地方财政收入、宏观经济的影响，缺乏房产税影响基本公共

服务的实证研究。综上所述，本文在“稳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和“推动新时代中国财政体

系改革”的现实要求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视角，评估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丰富

了房产税和基本公共服务相关领域的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成果。

（二）机制分析

相关国家的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表明，房产税与基本公共服务具有直接和间接关联。房产

税能作为地方政府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激励基本公共服务

的供给和优化。房产税所涉及面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并且最终由居民承担（张平等，2016），需

充分满足其需求。因此，机制分析需弄清房产税作为政府的“地方税”和作为居民的“受益税”

的双重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如图 1 所示。
 

征税方（政府）

纳税方（居民）

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减少对中央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金的依赖

成为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

构造收支相连的政府决策机制

实现公共服务成本的分摊机制

激励相容原则→构建有效的问责机制

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

利益对等原则→居民对优质服务的需求增加

房产价值 → 征税基础
“用脚投票”理论

“受益税”

“地方税”

公共服务
居民数量 → 课税主体

供给端（政府）

需求端（居民）

基本公共服务房产税

 
图 1    房产税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机制分析

1. “地方税”：房产税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端

房产税能正向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要通过以下路径：

第一，房产税能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地方税”，房产税具备税源稳定、税基宽

泛、潜力巨大等优点（Grover 等，2017），房产税收入将成为完善地方税体系、拓宽地方财政收入

的重要渠道。尽管由于税率低、税基窄的税制设计，沪、渝征收的房产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

不大，但试点期间房产税正向影响两市财政收入的事实不可否认（易思雨，2021）。在城镇化进

程持续推进和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凸显的背景下，房产税能带来持续稳定的收入，缓解地方

政府的财政压力，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改变地方财政收入结

构，促进公共财政转型（胡洪曙，2011；娄峰和段梦，2021）。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

区，房产税对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效果更为显著（徐鹏杰和吴书胜，2020），对地方财

政的影响更为明显（王义慧，2020），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更大。

第二，房产税有利于构建收支相连的政府决策机制。地方政府对经济性基础设施存在支出

偏好（詹新宇和王蓉蓉，2022）。开征房产税并将之用于基本公共服务，能实现公共服务成本的

分摊机制（任强等，2017），构建收支相连的政府决策机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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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利于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水平优化和效率提升。

第三，房产税能激励地方政府持续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根据资本化效应，公共服务的价值

将资本化到房产价值中，影响房产税的征税基础。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将持续致力

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从而最大化房产价值（Oates，1969；Fischel，1992；Taylor，2015）。既有研

究发现，与征收房产税的地区相比，免征房产税的地区公共部门的效率偏低，房产所有者监督地

方政府行为的积极性有所削弱（Borge 等，2006）。因此，开征房产税并将之用于基本公共服务，

能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降低公共品供给成本，在激励和监督下最终形成供给端高效

率运行的长效机制，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且这一激励效应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

地区更为显著。长期以来，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存在较大差异，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总体薄弱、提升空间较大，开

征房产税并将之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显著提升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正向影响区域竞

争力和人才吸引力，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效果更为显著。

2. “受益税”：房产税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端

房产税能增加居民对优质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主要通过以下路径：

第一，房产税增加居民对优质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激发其参与共建的意识。作为“受益

税”，房产税与居民自身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数量、质量直接相关，根据利益对等原则，纳税人

与受益人相匹配，在这一过程中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纵向层面充分性的感知度和横向层面平衡

性的感知度增强（缪小林和张蓉，2022），这将激发其监督税款的使用（Leontev 和 Leontyeva，

2021）。此外，调查研究发现，若将房产税用于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改善和城市建设，

居民对其开征的支持度将高达 71%（郑思齐等，2013）。因此，充分保证房产税的“受益税”特性，

使得税款收支公开、透明（张平等，2016），使居民感知到房产税与自身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间的密

切联系，将实现居民层面的纳税遵从和政府层面的地方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

第二，房产税影响房产价值和居民数量，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形成良性循环。房产价值

方面，将房产价值作为房产税的征税基础，符合受益与公平原则，得到广泛认可（傅樵，2010）。

公共服务资本化影响房产价值，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特征价格模型，地区医疗、教

育、交通、环境等公共服务变化影响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生活质量，这会进一步引起辖区房产

价值的变动（Bhattacharya 等，2017）。开征房产税并将之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资本化

将提升房产价值，从而提升房产税的征税基础。在居民数量方面，公共服务日益成为影响城市

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Diamond 和 McQuade，2019）。基于“用脚投票”理论（Tiebout，1956），良好

的公共服务可以有效提升人口留居意愿，增加课税主体的数量。开征房产税并将之用于基本公

共服务，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可以吸引人口流入，房产税的课税主体增多，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

税收收入，进一步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不仅与地区竞争有关，

还要考虑满足居民对于不同类型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形成房产税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联动机制。

上述机制分析表明，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需求均产生影响。然而，受限于我国房

产税的试点范围和税制设计，考虑数据获取可行性，现阶段无法对机制分析内容进行详细可靠

的实证检验。因此本文采用策略性处理方法，综合机制分析内容和现有条件，从基本公共服务

总体水平和具体类别评估房产税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其异质性。既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的

实证研究多从教育、文化、医疗、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曾红

颖，2012；董艳玲和李华，2022）。因此，本文选取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环境

四类基本公共服务展开具体分析。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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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房产税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而且房产税对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础设

施、城市生活环境均有正向影响。

假设 2：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存在异质性，一般而

言，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为评估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本文将 2011 年起在沪、渝试点的房产税政策视作一

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评估其政策效果。

（一）研究方法

与政策评估常用的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原理相似，合成控制法也是通过比

较某一政策冲击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变量的差值评估政策效果。不同的是合成控制法能为多个

控制组赋权，以构造出与实验组高度相符的“反事实”参照组，即合成控制对象。通过对比政策

试点真实地区和合成地区的情况，可观察到同一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否受开征房产税的

影响，二者差异即为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

假设有 N+1 个城市，第 1 个城市为试点城市（本文为重庆或上海），其余 N 个城市为控制

组，T0 是房产税试点的起始年份，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公式表示如下：

τit = Y1it −Y0it, t > T0 （1）
其中，Y1it 表示开征房产税后第 i 个城市在第 t 期的某一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是可观测

的；Y0it 表示第 i 个城市同一时期未开征房产税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是不可观测的，需用控制

组城市进行合成，公式表示如下:

Y0it = δt + θtZi+λtµi+εit （2）
δt θt Zi

λt µi

εit

其中， 为时间固定效应， 为未知参数的 1×N 维向量， 为不受房产税影响的可观测控制变量

的 N×1 维向量， 为不可观测公共因子的 1×R 维向量， 为 R×1 维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

为不可观测的短期冲击，在单个城市满足零均值假设。

0⩽ w j ⩽ 1 Σw j = 1, j = 2,3, . . . ,N +1

为估计试点城市未征房产税时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控制组城市设置一个 N×1 维的权重

向量 W，权重值满足 和 ，从而避免产生的偏差。对控制组城市变

量加权，可得到与试点城市在数据特征上相似的“合成城市”，使得：

ΣN+1
j=2 ω jY jt = δt + θtΣ

N+1
j=2 ω jZ j

+λtΣ
N+1
j=2 ω jµ j

+ΣN+1
j=2 ω jε jt （3）

（w∗2,w
∗
3, . . . ,w

∗
N+1）假设存在权重向量 W*= ，使得：

ΣN+1
j=2 w∗jY j1 = Y11, Σ

N+1
j=2 w∗jY j2 = Y12, . . . , Σ

N+1
j=2 w∗jiY jT0

= Y1T0
（4）

ΣN+1
j=2 w∗jZ j = Z1 （5）

ΣT0
t=1λt λt根据 Abadie 等（2010）的证明，如果 中的 是非奇异的且政策冲击前时期够长，合成控

制的结果即可视为处理组反事实结果的无偏估计，由此可得到房产税对试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

的政策效应的无偏估计，公式表示如下：

τ̂1t = Y11t −ΣN+1
j=2 w∗jY jt

, t ∈ [T0+1, · · · ,T ] （6）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选择。本文选用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础设施和城市生活环境四类基本公共

服务作为被解释变量，从而评估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

预测控制变量选择。参考刘友金和曾小明（2018）的研究，为保证拟合效果的稳健性，本文

尽可能考虑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因素。既有研究从地区、居民、政府三个层面进行：地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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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括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产业结构等（熊兴等，2018；王东和李金叶，2022）；居民层面包括人

口规模、人力资本水平、居民收支水平、居民受教育情况等（Bhattacharya 等，2017；Diamond 和

McQuade，2019）；政府层面包括地方财政能力、财政分权情况、土地出让收入等（程岚和文雨辰，

2018；Huang，2022）。综合考虑，本文选取表示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情况、政府财政情况三大

类型的 12 项预测控制变量。变量详细说明见表 1。
  

表 1    变量详细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公共服务类型

基础教育 edu 小学的生师比（%）

基础医疗 med 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基础设施 road 年末道路长度（千米）

城市生活环境 green 公园面积（公顷）

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经济发展 ave-gdp 人均GDP（元）

城市金融发展 fin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服务业发展 ser 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

制造业发展 ind 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

对外开放水平 fdi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

居民生活情况

人口聚集情况 pop 年末常住人口数与城市行政区面积的比值（人/km2）

人力资本水平 peo 本、专科学生在城市总人口中的占比（%）

居民消费水平 cost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居民收入水平 ave_cost 在岗员工平均工资（元）

政府财政情况

土地出让收入 land 城市年末土地出让金总额（万元）

财政自给率 rate 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的比值

财政规模 scale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城市年度GDP的比值

为保证拟合效果，合成控制法要求政策实施前的时期尽可能长，并且控制组城市的经济特

征尽可能与试点城市相似。考虑到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特征及数据的可用性、时效性，本文选用

国家统计局确定的 35 个大中城市 2003—2019 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房产税对沪、渝基本公共服

务的影响效应。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和 CREIS 中指数据库。其

中，重庆、上海作为处理组，其余 33 个城市作为控制组。

四、实证分析

将沪、渝的房产税试点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

的影响。首先对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环境四类基本公共服务应用熵权法，

得到一个表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指标，考察房产税对沪、渝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影

响，然后分别评估房产税影响四类具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效应。

（一）房产税对沪、渝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评估

房产税对沪、渝的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均表现出持久且显著的正向影响。重庆、上海

2003—2019 年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对比见图 2。其中，垂直虚线对应位置表

示试点开始的年份。在虚线左侧，真实城市与合成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差异度极小，

说明合成城市对真实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变化的拟合度较高；在虚线右侧，二者产生偏离，差值即

为房产税对试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影响效应。同机制分析一致，开征房产税增加了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可能会加大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

投入。该结果证明了假设 1 的部分内容，即房产税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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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真实重庆（上海）与合成重庆（上海）的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变化对比

 

（二）房产税对重庆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评估

房产税对重庆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环境均表现出持久且显著的改

善效果。重庆市 2003—2019 年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环境四类基本公共服务

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对比情况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到，合成重庆的四类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低

于真实重庆，二者差值即为房产税的政策效应。需要说明，本文选用测度基础教育水平的“小学

的生师比”为负向指标，数值下降意味着每位小学教师对应学生人数减少，说明教育资源的拥挤

现象得到缓解，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改善，如图 3a 所示。此外，房产税改善了重

庆的基础设施水平，但政策效应存在 2 至 3 年的时滞性，2013 年后真实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增

长速度才显著高于合成重庆，如图 3c 所示。基础设施通常需要两到三年的建设周期，房产税对

基础设施的促进效应呈现时滞性和逐步扩大的特点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房产税对重庆四类基本

公共服务均具有显著改善的政策效应，如图 4 所示。其中，在基础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环

境方面政策效应表现为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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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政策试点结果①证明房产税对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环境均有正

向影响。

（三）房产税对上海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评估

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房产税对上海的基础教育、城市生活环境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房

产税对上海的基础教育、城市生活环境均产生积极影响。上海市 2003—2019 年基础教育和城市

生活环境的真实、合成情况对比如图 5 所示。在虚线左侧，二者的差异度极小，表明拟合效果较

好；在虚线右侧，差异逐渐扩大，差值即为房产税的政策效应。房产税对上海基础教育的政策效

应显著为正，并且存在两年左右的时滞性，试点后期才逐步释放。同样，房产税对上海的城市生

活环境表现为积极影响，试点期间的政策效应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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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海与合成上海的两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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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上海与合成上海的两类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效应

 

由于合成控制法要求控制组城市的权重值非负且加总为 1，无法以控制组城市的加权组合

拟合试点前上海的基础医疗和基础设施水平。因此，接下来使用双重差分法（DID）补充分析房

产税政策对上海的基础医疗、基础设施的影响效应。计量模型的设定如下：

Mit = α0+α1Taxi+α2Year+β1Taxi×Year+ηX+δi+γt +ε （7）

Taxi

Year ；α1

α0 δi γt

其中，M 为基本公共服务类型（基础医疗或基础设施）； 为房产税政策变量，对控制组城市和

上海取值分别为 0 和 1； 为表示年份的虚拟变量，2011 年前、后分别取值为 0 和 1 为房产

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类型的政策净效应，若取值为正，则说明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有改善作用；

为常数项，X 为控制变量的合集， 为个体固定效应， 为时间固定效应。为规避参照组选择的

主观性，遵从平行趋势假设，本文分别选择试点前基础医疗和基础设施的变化趋势与上海一致

的 7 个城市作为参照组，并控制基本公共服务的其他影响因素，以降低政策效应评估的偏误。

实证结果表明，房产税对上海的基础医疗、基础设施均表现为改善作用，评估结果如表 2 所

示。模型（1）至（3）对应房产税影响上海基础医疗的评估结果，模型（4）至（6）对应房产税影响上

海基础设施的评估结果。以基础医疗为例，模型（1）使用选取的 7 个城市作为参照组，但未考虑

控制变量；模型（2）使用选取的 7 个城市作为参照组，并考虑控制变量；模型（3）使用除重庆、上

海外的全部 33 个城市作为参照组，并考虑控制变量，以检验模型（2）的稳健性。上述三种情况

的交叉项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说明房产税显著提升了上海的基础医疗水

平。模型（4）至（6）的设定同模型（1）至（3），结果表明，房产税对上海的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效

应同样是积极且显著的。
  

表 2    房产税政策对上海的基础医疗和基础设施的影响（双重差分法）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did 60.70*** 1.25*** 10.83*** 1.511 *** 0.257** 0.186*

（9.348） （0.419） （3.419） （0.224） （0.105） （0.0957）

常数项 65.84*** 8.284***

（2.405） （0.576）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d 0.239 0.982 0.948 0.254 0.981 0.959

F-test 42.16*** 13.72*** 8.95*** 45.52*** 3.09*** 2.46***

观测值数量 136 136 578 136 136 578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1）和模型（2）中的参照组为北京、合肥、广

州、成都、杭州、武汉、郑州，模型（4）和模型（5）中的参照组为南京、哈尔滨、天津、武汉、济南、西安、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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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证明，在上海的政策试点中，房产税对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生活

环境均有正向影响。综合分析来看，假设 1 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①

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考察结果的稳健性。根据合成控制法的基本思想，采用

排序检验（Abadie 等，2010）判断控制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在 2011 年后是否出现了类似试点

城市的变化。假设控制组城市在 2011 年后均进行房产税试点，若沪、渝政策效应的差距相比其

他控制组城市足够大，则说明房产税影响试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效应是可靠的。此外，

排序检验要求合成控制对象在政策实施前有较高的拟合度，即预测误差平方和 RMSPE 较小，因

此本文剔除控制组中 2011 年前 RMSPE 值超过试点地区的城市。

根据图表分析结果，证实了房产税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稳健性。以重庆基础教育为例，首

先剔除 2011 年前 RMSPE 值大于重庆的 8 个城市，对剩余 25 个城市进行排序检验。根据分析结

果，各城市的基础教育水平的变动差距在 2011 年前均较小，但 2011 年后重庆与其他城市政策

效应的差距逐渐拉大，并且重庆的政策效应分布位于外部边缘，表明房产税推动了重庆基础教

育的改善，只有 4% 的概率出现真实重庆与合成重庆间的差距变动。这类似于统计推断中的显

著性水平，验证了房产税影响重庆的基础教育的稳健性。同理，房产税对重庆基础医疗、基础设

施、城市生活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上海的基础教育、城市生活环境的影响均是稳健的。

五、进一步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水平以及具体类别中的基础医疗、城市生活

环境的影响效应在沪、渝两市表现出持久且显著的异质性。根据图表分析结果，相较上海，房产

税对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改善作用在重庆更显著。②在房产税对基础医疗、基础设施的政

策效应评估中，重庆采用的是合成控制法，上海采用的是双重差分法，无法进行直接比较，而房

产税对两市的基础教育、城市生活环境的政策效应评估均由合成控制法得到，可以进行比较。

从具体类别看，房产税对基础教育的积极影响在两市呈现不同变化趋势，该政策效应在重

庆随时间不断增强，在上海则表现为短期强烈，之后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房产税对城市生活

环境的政策效应在两市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在房产税的影响下，重庆的城市生活环境得到了持

久且显著的改善，而上海的正向影响相对微弱。从总体水平和具体类别看，房产税对重庆的基

本公共服务改善作用均比上海更为显著。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 2。
房产税对沪、渝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效应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拟结合沪、渝两市的房

产税实施细则与城市发展差异，分析差异形成的可能原因，实施细则如表 3 所示。

表 3    重庆、上海两市的房产税试点实施细则比较

城市 重庆市 上海市

征收区域 渝中区、江北区等主城九区 所辖范围内的全部17个行政区县

征收对象
1. 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或新购高档住宅（包含存量房）

2. “三无”人员新购第二套及以上普通住房

1. 本市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

2. 非本市居民新购住房（含第一套）

税率 0.5%—1.2% 0.4%或0.6%

减免政策

1. 一个家庭只能对一套应税住房扣除免税面积

2. 独栋商品住宅的免征面积为180m2

3. 新购的独栋商品住宅、高档住宅的免征面积为100 m2

家庭全部住房面积人均60m2（不含60m2）以下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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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沪、渝两市的房产税试点于 2011 年同时开始，但政策实施细则及其财政效果存在差

异。第一，政策实施力度不同，比较实施细则发现，相较上海，重庆房产税的征收税率更高（最高

税率为上海的两倍）、课税范围更广（对存量和增量房产均征税）。综上所述，重庆的房产税政策

实施力度更大。第二，征收对象范围不同，上海市对非本市居民新购住房（含第一套）征税，可能

对外来人口流入有一定的限制作用，而重庆对本地居民和非本地居民的首套住房均免征，有利

于吸引人口流入。第三，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不同。尽管沪、渝并未公开个人房产税的

税收收入，但 2011 年后重庆的房产税收入总额（包含个人、企业房产税）在地方税收中占比的增

速明显快于上海。①因此，房产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在重庆表现更为突出。

结合沪、渝房产税实施细则和城市发展差异，对房产税的影响异质性展开进一步讨论。

（一）房产税对重庆的基本公共服务产生明显促进作用

近年来，重庆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推进，其经济发展水平、住房价格、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

方面与我国大中城市的一般情形较为相似。房产税实施细则方面，重庆的细则有利于吸引人口

流入。从实施力度看，相对更大的实施力度对房价的过快上涨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刘甲炎和

范子英，2013），并且重庆对大面积住宅、高档住宅征税，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变动调整住房供给

结构，普通住房供应增加，价格上涨幅度得到一定缓解，能有效降低居民的居住成本和生活压

力，吸引人口流入。从征收对象看，对本地与非本地居民“一视同仁”的征税规则，对人口流入

也具吸引力。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居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改善和提升，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

结构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有效满足居民需求，进一步为城市发展巩固人口红利，重庆市

政府加大了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和建设，房产税对地方财政的增收作用强化了这一效果。

（二）房产税对上海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弱

相较重庆，上海的实施细则对地方财政的增收作用比较小。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

贸易港口、科技中心、金融和信息中心，作为东部地区的一线城市，其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并且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在持续优化，吸引了大量全国乃至全球人才。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是为普通居民提供基本性保障，由于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具有良好的

基本公共服务基础，房产税并未发挥大幅提升基本民生保障的作用，未来房产税深化改革更可

能以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和类型丰富为侧重点。当然，上海的高房价具有筛选作用，总体来看，

会吸引愿意享受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且具有较高居住成本承担能力的群体，房产税进一步改革

后，政府应根据服务对象的现实需求，明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定位，将税收收入用于提供更专

业、更优质、更丰富的公共服务，这可能与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分析房产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沪、渝的房产税试点为切入

点，基于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 2003—2019 年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房产税对基本公共

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房产税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提升，对基础教育、基础

 

续表 3    重庆、上海两市的房产税试点实施细则比较

城市 重庆市 上海市

税额计算 应纳税额=应税面积×交易单价×税率 应纳税额=应税面积×交易单价×70%×税率

税款用途 用于公租房的建设 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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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环境等均有正向影响；第二，进一步分析发现，房产税对沪、渝基本公

共服务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可能的解释是两市城市发展水平和房产税政策细则的差异。上

述结论表明，开征房产税可能成为现阶段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方案，

这为房产税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基于此，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明确用途，收支相连。在房产税政策的总体设计上，建议将房产税收入纳入地方财政

体系，并规定用于当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改善，充分发挥房产税作为“地方税”和“受益税”的

双重属性作用。设置宽税基的税收规则，向所有住房征税，力争实现房产税对地方财政的增收

作用最大化。设置低税率、灵活免征等税收规则，与我国经济社会实际相匹配。另外，建立公开

透明的房产税收支管理机制，构建更为便捷的政府与居民间的沟通渠道。

第二，考虑差异，因城施策。房产税政策的细节设计上，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城市的实

际情况，差异化制定政策目标。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力争实现房产税对基本公共

服务的提升作用最大化。设置房产税专项补贴资金，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民生改善

的目标。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类型丰富为侧重点，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

提供更加优质、丰富的公共服务。在税收规则的设定方面，地方政府应综合考虑年度的财政状

况、房地产市场状况、公共服务需求等，及时制定、调整房产税税率和实施细则，确保获得足够

的财政收入来满足公共服务和项目的资金要求。

第三，循序渐进，破旧立新。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房产税的推进应循序渐进，并与其他财

政改革协调推进。房产税开征初期，考虑居民的接受程度，基准税率应设置在较低水平，此时税

收收入相对较少，随着房产税的改革推进及其受益属性扩大，宽税基和公共服务资本化导致房

产价值提升，逐步实现税基、税率、房产税收入良性循环和稳步提升。地方政府拥有了稳定可观

的财政收入来源，实现地方政府财政体系现代化，对地方治理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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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roperty Taxes on Basic Public Servi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hanghai and Chongqing

Jin Haiyan1，2,  Li Pei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Real Estat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00, China;
2. Constructi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00, China)

Summary:  There have been fiscal behaviors of local governments such as the excessive reliance on land
finance and the preference for public spending under China’s special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As the unsus-
tainability of land finance becomes more apparent, the introduction of property tax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would provide local governments with stable fiscal revenue and further affect basic public services actively.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taxes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is paper can help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local revenue,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enhance public welfa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by which property taxes affect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 property tax piloted
in Shanghai and Chongqing (from 2011) is used as a case to analyze the empirical policy effect. A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effects in the two cities, using panel data from 35 large and medi-
um-sized cities across China from 2003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perty taxes improve not only the overall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Shang-
hai and Chongqing, but also the level of particular categories such as basic education, medical hygiene, infra-
structure, and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s in the two cities,
which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pilot details.

This paper may have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it examines the policy effect of property tax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econd, it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taxes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ird, it enrich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n the policy effect of
property taxes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property tax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
tions.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in promoting and reforming property taxes in China,
the property tax revenue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fiscal system (which can be refined to the district
and county levels) and stipulated to be used for loc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Second, the concrete tax rules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regional fiscal revenue,
expenditure structures and established public services. Third, it is better to coordinate the reform of the prop-
erty tax policy with other fiscal reforms.

Key words:  property taxes； basic public services；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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